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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有關薪資待遇為最直接影響人力招募、留才重要關鍵因素，民航局目前針對短、中長期薪

資待遇及結構研議調整方案，期望提升薪資競爭力，吸引優秀人才，短期正研議參考近年

公務人員調薪比例及航空業界之薪資水準等情，向行政院爭取調增查核鐘點費，已於 114
年9月24日獲核定，本次修正之各類查核鐘點費支給標準較107年規定調增11％至 20％，

其中飛航測試機駕駛作業、航務檢查作業及機務／空用電子檢查作業調增 20％；飛航測

試作業、飛航測試地面作業、客艙安全檢查作業及危險物品檢查作業調增 11％，另中長

期研議調整薪資給付制度，改為「固定給與」制，並且持續透過多元管道延攬飛安監理檢

查員。 
二、至 113年 9月目前民航局危險品檢查員預算員額及實際員額為 10人。民航局除遴補外，亦

根據風險評估結果，彈性調配檢查人力及查核頻率、深度，優先查核及督導亟待改善之安

全風險議題，民航局另依據第 18 號附約之規範，建置危險物品檢查員並執行危險物品例

行檢查囿於航空業務擴展快速，各國飛航安全監理人力有限，因此，現行監理趨勢已從

「法規符合監理」轉為「以法規符合為基礎，輔以績效表現/風險控管導向之安全監理」，

藉由績效表現、風險評估結果，據以配置監理資源及模式調整，以達監理成效最高的作法

。未來第三航廈建置完成後，民航局將持續依據各民航業別危險物品作業之風險等級，滾

動檢討相對應之監理人力，以有效督導各業者落實危險物品作業能符合我國民航法及國際

民航公約之規範，俾確保飛航安全。 
三、110 年 6 月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組織條例修正完成後，始得辦理 163 名管制員之招考及訓

練。自 110 年至 114 年分 5 年提報民航特考飛航管制科，每年錄取約 33 名管制員並辦理相

關訓練，總臺現有航管人力已由 108 年底之 311 人，增加至 114 年 10 月底之 404 人，近五

年已增補 93人，目前每人每月平均值班時數約 170~190小時，相較於 108年平均值班時數

近 200 小時，已有降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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